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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发行人将及时、公平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年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公司信用类债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了相关内

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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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盈利水平波动的风险

2021-202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33.45 亿元、22.31 亿元、45.59 亿元和

54.92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1.17亿元、-35.27亿元、-16.97亿元和-13.90亿元。

2020年以来，由于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民航业整体受到较大抑制，叠加受国

际航线恢复较为缓慢等因素，导致公司连续四年亏损。此外，机场的盈利水平还

受行业政策及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北京大兴机场及其他机场竞争风险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于 2019年 9月 25日正式建成投运，北京地区“一市两场”

的新格局正式形成，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印发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转场投运及

“一市两场”航班时刻资源配置方案》（民航发[2018]126号）以及《北京“一市两

场”转场投运期资源协调方案》（民航发[2018]127号）的相关要求，在北京运行

的境内航空公司、港澳台地区及外国航空公司按计划完成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

转场工作，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会对首都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起降架次、货邮

吞吐量三大指标造成较为明显的分流作用。此外，首都机场周边机场及国内的上

海机场等与首都机场间竞争激烈。仁川机场明确定位为“东亚枢纽机场”，也会对

首都机场起到一定的分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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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具有以下涵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 指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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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报告期内企业及中介机构主要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机场股份”）

英文名称：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mpany Limited(缩写

“BCIA”)

2.法定代表人：王长益

注册资本：人民币 457,917.8977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 457,917.8977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园区绿生路 2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四纬路 9号中国服务大厦首都机场

股份公司

邮政编码：100621

企业网址：http://www.bcia.com.cn/

电子信箱；mawenhui@bcia.com.cn

3.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姓名：李志勇

职位：财务总监

联系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四纬路 9号中国服务大厦首都机场

股份公司

电话：010-64507340

传真：010-64507300

电子信箱：wangwuyi@bcia.com.cn

4.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履行同等职责人员的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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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事项：2025年 2月 20日，本公司披露《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总经理辞任的公告》。大致内容为：因韩志亮先生已至退休年

龄，故辞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并由邓先山先生暂时代行总经理职责。

影响分析：上述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正常变动，不会对公司

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内部有权决策

机构决策有效性造成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

公司章程规定。

上述事项虽未发生在报告期内，但秉持着公开原则，我公司在此予以

披露。

5.报告期内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务

经营等方面的相互独立情况；控股股东对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

业务经营等方面相互独立，控股股东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无占用。

6.报告期内是否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规

定的情况以及发行文件约定或承诺的情况，并披露相关情况对债务融资工

具投资者权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制度规定的情况以及发行文件约定或承诺的情况。

7.报告期内业务范围、主营业务情况、业务发展目标、行业状况、行业

地位及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发生的的重大变化，以及上述重大变化对发行

人经营情况及偿债能力的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范围、主营业务情况、业务发展目标、行业状况、

行业地位及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8.报告期末除债券外的其他有息债务的逾期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逾期金

额、发生原因及处置进展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除债券外的其他有息债务逾期情况。

二、对应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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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号外滩中心 30楼

签字会计师姓名：郭静、康俊萌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原因：原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任期届满，经过公司股东会批准，确定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 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相关决策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程序：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已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签署相关协议，后续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

严格按照有关审计准则履行相关职责。

影响分析：本次审计机构变更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不会对公

司日常管理及偿债能力产生影响，上述变动事项内部程序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2.主承销商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号

联系人：陈玉龙

联系电话；010-81013529

3.存续期管理机构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号

联系人：陈玉龙

联系电话：010-8101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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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一、截至本期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存续的已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表 1 已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单位：亿元、%

二、报告期内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信用评级机构对企业或债务融资工具作出信用评级结

果调整的情况。

三、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报告期末存续债项及报告期内到期债项截至报告期末的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

名称
简

称
代码 发行日

起息

日

到期

日

债

券

余

额

利率 付息兑付方式
交易场

所

主承销

商

存续期

管理机

构

受托

管理

人

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

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

据

23

首

机

场

股

MTN

001

1023

8242

7

2023/9

/6-202

3/9/7

2023/

9/8

2026/

9/8

15

亿

元

3.06

付息方式：本期中期

票据每次付息日前 5

个工作日，由发行人

按有关规定在指定

的信息媒体上刊登

《付息公告》，并在

付息日按票面利率

由上海清算所代理

完成付息工作。兑付

方法：本期中期票据

到期日的前5个工作

日，由发行人按有关

规定在指定的信息

媒体上刊登“兑付公

告”。本期中期票据

的兑付，按照上海清

算所的规定，由上海

清算所代理完成。相

关事宜将在“兑付公

告”中详细披露。

全国银

行间债

券市场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

司、中

国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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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亿元

债务融资

工具简称

募集总

金额
资金用途

资金

投向

行业

计划

使用

金额

已使

用金

额

是否与承

诺用途或

最新披露

用途一致

未使

用金

额

23 首机场

股 MTN001
15

偿还原有债务，

补充流动资金

机场

业
15 15 是 0

2. 报告期末存续及报告期内到期的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无。

3. 用于特定用途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涉及。

4. 用于项目建设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涉及。

5. 设置专项账户的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涉及。

四、附特殊条款的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报告期内的触发和执行情况

不涉及。

五、其他情况

报告期末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无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

施在报告期内无变化，未发生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产生影响的变化。

本公司属于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24号）中规定应当履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本公司年

度环境信息的查询方式为本公司官网“社会责任”板块，网址为：

https://www.bcia.com.cn/shzr.html

https://www.bcia.com.cn/shz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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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等会计事项

经发行人董事会 2024年 5月 23日审议通过，同意自 2024年 1月 1日

起调整设备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具体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原折旧年限 调整后折旧年限

传导设备 15 17

动力设备 11 13

机械设备 10 12

自控设备仪器 8 10

工具用具 9 10

通讯设备 6 7

运输车辆 6 8

其他车辆 6 8

二、重大亏损情况

不涉及。

三、发行人受限资产情况

不涉及。

四、发行人对外担保情况

不涉及。

五、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变更情况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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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报告

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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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

2、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

二、查询地址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四纬路 9号中国服务大厦首都机场股份公司

联系人：马文慧

电话：010-64507349

传真：010-64507300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或北京金融资产

交易所网站（www.cfae.cn）下载本年度报告，或在工作日的一般办公时间，到

上述地点查阅本年度报告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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